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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深圳市天健城市服务有限公司、深圳市创研城市管理服务技术研究院、深圳

地铁物业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中检技术服务（深圳）有限公司、深圳市天健蜜厨餐饮有限公司、深

圳市膳益科技有限公司、天圳生态农业（广东）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鹏兴食安第三方监管有限公

司、深圳市数昀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深圳市质量强市促进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谢泽宇、刘光华、侯晓丹、黄鸿云、温银山、吴浩威、张恩平、张琼香、

林迁芊、肖蒙蒙、张帆、邓魏、邓君、杨保浪、陈凯、黄桂平、阳金朝、刘万涛、张万荣、李文俊、

张文、李勇、赖春宇、但佳丽、郑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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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服务评价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服务评价的原则、方式和实施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第三方评价机构对深圳市内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的服务质量开展评价，工地团

餐生产配送机构可依据本文件进行自评。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1493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洗涤剂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HJ 554 饮食业环境保护技术规范

SB/T 10474 餐饮业营养配餐技术要求

DB4403/T 504 团餐行业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ISO 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s—Requirements）

ISO 1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

ISO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

—Requirements for any organization in the food chain）

ISO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Occupational health an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s—Requirements with guidance for use）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服务 construction site group meals product and delivery service

面向工地人员的餐饮供应服务形式，即为工地人员以固定的模式批量生产、配送餐饮食品的服

务。

3.2

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 construction site group meals product and delivery agency

为工地人员提供餐饮供应服务的单位。

注：包括生产机构和生产配送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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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评价原则

评价过程应遵循以下原则：

a) 客观：以现场情况、机构文件、原始记录及陈述为基础，进行客观评价；

b) 公正：对所有申请机构一视同仁，避免主观因素或区别对待；

c) 透明：评价标准和评价结果向社会公开。

5 评价方式

5.1 评价内容

评价内容由机构建设、设施设备与环境、生产管理、配送管理、企业荣誉及创新等五项一级评

价指标构成，具体应符合附录A的要求。

5.2 分值设定

满分为100分，指标分值设定如下：

a) 机构建设，满分为 20 分；

b) 设施设备与环境，满分为 40 分；

c) 生产管理，满分为 20 分；

d) 配送管理，满分为 15 分；

e) 企业荣誉及创新，满分为 5 分。

5.3 评分方法

5.3.1 采用综合评分法。第三方评价机构应根据本文件要求采取资料查验、现场检查等多种方式开

展，评价人员应依据本文件要求独立评分，评价内容应符合附录 A，综合平均分为工地团餐生产配

送服务评价最终得分。

5.3.2 在进行评分计算时，若存在不适用的评分项指标，应不计入得分。计算方式为先从满分 100

分中减去不适用指标分值，再通过百分制换算成得分，计算公式见公式（1）。

X = A
100−B

× 100 …………………（1）

式中：

X——得分；

A——所获分数；

B——不适用指标分值。

5.4 等级评定

5.4.1 等级划分

采用等级制，划分为3个等级，分别用A、AA、AAA表示。

5.4.2 评级规则

全市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服务等级评定为不定期开展，每次等级评定有效期3年：

a) 等级 AAA 最终分数应达到 90 分（含）以上；

b) 等级 AA 最终分数应达到 85 分～89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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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等级 A 最终分数应达到 80 分～84 分；

d) 80 分以下不予评级。

5.5 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内容应至少体现申请机构名称、评价时间、最终得分、评定等级、评价组人员名单信

息等，具体参见附录B。

6 评价实施

6.1 通则

6.1.1 评价工作由主管部门统筹指导，由第三方机构组建评价团队开展实施。

6.1.2 评价采用机构自评、机构申报、第三方评价、动态管理模式开展。

6.1.3 评价过程中被评价机构的信息追溯期为 3 年。

6.1.4 评价活动原则上每年组织 1 次。

6.2 评价机构要求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单位，具有开展相关服务评价的经验和

能力；

b) 具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及开展评价工作的办公条件，具有健全的管理体系和完善的管理制度；

c) 具备中级职称以上（含中级职称）相关专业专职评价人员。

6.3 评价团队要求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组建一支不少于5人，且人员数量为单数的团队开展评价，评价团队应满足以

下要求：

a) 熟悉团餐生产与配送相关政策和标准规范；

b) 均具有专科以上（含专科）专业学历；

c) 至少具备 1 名从事团餐配送服务相关行业 5 年以上（含 5 年）工作经验人员；

d) 至少具备 1 名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相关专业 5 年以上（含 5 年）工作经验人员；

e) 评价组组长取得中级及以上食品安全检查员(食品经营类)资格或具备食品相关专业副高级

以上（含副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6.4 申请机构基本条件

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应满足下列基本条件，方可申请评价：

a) 营业执照齐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经依法登记注册或备案；

b) 食品经营许可证合法有效，加工场所及许可项目符合集体用餐配送相关要求，提供其他须

经许可的服务，均具有相应资质；

c) 申请评定的机构持续运行一年以上；

d) 在机构管理等方面无重大违纪问题，未受到同级或上级行政或主管部门通报批评或处罚；

e) 近三年内无重大生产安全或食品安全事件，无重大违法记录，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

重违法失信名单，信用信息正常，评价周期内未出现安全事故；

f) 在经营场所醒目位置设置有信息公示栏，公示内容至少包括以下信息：

1) 监督检查结果记录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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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食品经营许可证；

3) 安全等级标识；

4) 员工有效健康证明、食品安全管理员证；

5) 政府主管部门举报电话。

g) 具备依法纳税的完税证明。

6.5 评价程序

6.5.1 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自评和申报

遵循自愿申报原则。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申请机构）应遵循附录A开展自评，出具自评报告，

自评分数大于80分（含80分）的，可向第三方评价机构提出申请（申请表可参考附录C），并提交相

关材料。

6.5.2 第三方评价流程

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价流程如下：

a) 对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申请评价材料及自评结论进行审核并确认参加评价资格；

b) 制定评价计划，组建评价团队，进行评价准备，组织实施评价；

c) 通知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进行现场评价的时间和具体要求；

d) 根据本文件的要求采取资料查验、实地检查等方式进行评价活动；

e) 出具评价结论，并将现场评价的所有文件汇总存档。

6.5.3 评价终止

第三方评价机构在评价过程中发现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终止评价活动，

并及时向主管部门汇报：

a) 提供虚假申报资料或有伪造有关档案资料等弄虚作假行为的；

b) 评价中无正当理由不配合或干扰评价工作的。

6.5.4 动态管理

6.5.4.1 通过等级评定的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可在有效期届满前三十日重新申请，其评价程序与

首次评价相同。

6.5.4.2 有效期内，第三方评价机构可对已获评定等级的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采用暗访、抽查、

投诉处理等方式进行监督，已获评定等级的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发现存在以下行为，取消其评定

等级：

a) 发生重大安全事件（事故）；

b) 企业、社会组织年检不合格；

c) 被主管部门或行业协会列入异常名录或黑名单；

d) 存在弄虚造假、违法违规行为。

6.5.4.3 不接受监督的工地团餐生产配送机构视同自动放弃评定等级，由原发证机构取消其评定等

级。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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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评价内容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内容应符合表A.1的规定。

表 A.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内容

序号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备注

一、机构建设

1、人员管理

1.1.1 总负责人

1、应具有3年以上餐饮领域的管理经验 1
5年以上得0.5分，10年

以上得1分

2、具有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员证 1
具备初级得0.5分，中级

或高级得1分

1.1.2
食品安全管理人

员

配备食品安全管理员，食品安全管理员应持

有餐饮从业人员食品安全培训合格证明或广

东省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考试合格证明（餐饮

服务）

1

供餐人数超过 1000 人

的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应

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否

则不得分

1.1.3 食品采购人员

1、应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

可上岗，并具备有效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
0.5 —

2、设验收员，检查采购原料的数量、规格、

质量、生产日期、保质期，并进行记录
0.5 —

1.1.4 食品加工人员

1、应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

可上岗，并具备有效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
0.5 —

2、供餐项目中配备有持有餐饮行业相关资格

证书的相关人员，包括但不限于中式烹调师、

面点师等

0.5 —

1.1.5 食品配送人员
应每年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

上岗，并具备有效食品从业人员健康证
0.5 —

1.1.6 营养师
营养配餐专业人员的设置应符合SB/T 10474

的规定，并取得相关资质
1 —

1.1.7 人员培训

1、应建立食品安全培训制度，食品安全相关

的法律法规标准更新时，应及时开展培训，

并做好培训记录

0.5 —

2、应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培训制度，强化员工

食物安全中可能出现的应急事件的处理能

力，并做好培训记录

0.5 —

3、上岗人员应完成三级安全教育 0.5 —

2、责任机制建设

1.2.1 主体责任
签署食品安全责任书，明确第一责任、首要

责任、直接责任人并予以公示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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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内容（续）

序号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备注

1.2.2 合同管理
服务机构与用餐单位签订用餐服务合同，且合

同在有效期内
0.5 —

1.2.3
食品安全管理机

构

建立有健全独立的食品安全管理组织机构，有

第三方专业人员进行外审监管
0.5 —

3、体系/制度建设

1.3.1
食品安全体系建

设

通过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

效期内
0.5 —

1.3.2
危害分析和关键

控制点体系建设

建立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体系（HACCCP），

且在有效期内
0.5 —

1.3.3
环境管理体系建

设

通过ISO 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效期

内
0.5 —

1.3.4
质量管理体系建

设

通过ISO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且在有效期

内
0.5 —

1.3.5
职业健康安全管

理体系建设

通过ISO 45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且

在有效期内
0.5 —

1.3.6 管理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的管理制度，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

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结合企业实际，落实自

查要求，制定《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建

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和机

制

2 —

1.3.7 反馈机制建设
职工有畅通的反馈意见的渠道，如设立意见箱，

定期召开民主沟通会等方式
0.5 —

1.3.8 企业文化
建立健全的企业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制度

文化、精神文化、品牌文化
0.5 —

4、采购管理

1.4.1 采购验收

1、建立食材验收管理制度，按照验收标准对采

购原材料进行验收，严格核对数量、价格以及

质量，有相关记录

0.5 —

2、建立食品采购台账并保存不少于12个月 0.5 —

3、不应采购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产品 0.5 —

1.4.2 索证索票

原材料验收前需要索票索证并建立原材料产品

合格证明台账，包括：采购预包装食品索要食

品生产许可证、产品合格证明文件、采购畜禽

类索要每批次动物检验合格证明，猪肉、牛肉

食材需额外索要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采购果

蔬类索要每批次农残检测报告

0.5

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

应少于产品保质期满后

六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

的，保存期限不应少于二

年，不符合上述要求不得

分

1.4.3 供方管理

1、与依法取得许可资质的食材供应商建立合作

关系，并定期进行评估
0.5 —

2、对出现多次履约不合格情况需进行处理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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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内容（续）

序号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备注

5、客户满意度

1.5.1 客户满意度

1、员工着装整洁，挂牌上岗，热情服务，态度

和蔼，文明用语，无争吵现象
0.5 —

2、服务承诺制度上墙，服务规范化，操作标准

化
0.5 —

3、每年至少开展一次第三方满意度调查，且满

意率达80%及以上
0.5 —

1.5.2 投诉处理
建立畅通投诉意见反馈渠道，公布投诉电话，有

记录，有改进，有回复
0.5 —

二、设施设备与环境

1、基本设施条件

2.1.1 基本要求

1、设施设备均应符合GB 31654规定 0.8 —

2、环境应符合HJ 554的规定 0.8 —

3、地面卫生清洁，无积水、无污垢；空间环境

（如窗台、门窗、水池、排水沟）无污物，排水

沟应铺设防滑胶垫，定期清洗

0.8 —

4、废弃物及时清理；废弃物放置场所无异味；

垃圾桶需加盖
0.8 —

5、工作区域定期进行环境消毒，使用紫外线灯

消毒时应记录并在无人时操作，避免职业伤害
0.8 —

2.1.2 有害物防制设施

1、仓库出入口应放置挡鼠板，高度不应低于60

cm，不应使用木质材料；门的缝隙应小于6 mm；

排水管道出水口安装的篦子应使用金属材料制

成，篦子缝隙间距或网眼应小于10 mm；与外界

直接相通的通风口应加装不少于16目的防虫筛

网；防蝇胶帘应覆盖整个门框，底部离地距离小

于2 cm，相邻胶帘条的重叠部分不少于2 cm

0.8 —

2、食堂进出口配备风幕机，且运转正常 0.8 —

3、排水道口装设防鼠网罩 0.8 —

4、生产区周围投放鼠笼或者粘鼠贴，不可使用

诱饵类进行消杀
0.8 —

5、生产区域及专间应配备足够数量的灭蝇灯确

保24 h工作并定期清洁
0.8 —

2.1.3 供水系统

1、水龙头无损坏且无漏水现象 0.5 —

2、排水口无堵塞；排水沟应有坡度，并有便于

清洗的盖板，定期清洁
0.5 —

3、给水管道及各附件外表整洁、美观、无裂纹、

油漆应完整无脱落
0.5 —

4、排水管道应正确接驳市政排水设施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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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内容（续）

序号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备注

2.1.4
燃气管道与阀门设

施

1、现场检测无漏气，阀门闭合正常，并张贴安全警

示标识
1 —

2、管道等附件无松脱、松脱、老化腐锈现象 0.5 —

3、安装合格的燃气泄漏报警器并保持正常使用状

态，并具有燃气公司定期安全检测记录，如处于高

层建筑，不应使用瓶装燃气

0.5 —

2.1.5 消防设施

1、安全出口、疏散通道通畅无杂物堆积，应急照明

正常运行
0.5 —

2、应张贴安全警示标识 0.5 —

3、消防设施器材（灭火器、自动消防设施）在位完

好，并定期检查
0.5 —

4、消防重点部位无隐患，无用电、用火违章情况 0.5 —

2.1.6 配电设施

1、各控制箱表面无油迹及生锈，箱内接线良好，指

示灯工作正常
0.5 —

2、电源线绝缘线无破损，接地线无油迹 0.5 —

3、配备漏电保护开关 0.5

4、应张贴安全警示标识 0.5 —

2.1.7 照明设施
1、各处照明无损坏并正常运行 0.5 —

2、暴露食品正上方照明设施需安装保护罩 0.5 —

2.1.8 洗手设施

1、操作间洗手设施应采用脚踏式、感应式等非手触

动式开关
0.5 —

2、员工专用洗手设施附近需张贴洗手方法，并配备

洗手液、干手设施、消毒设施
0.5 —

2.1.9 回收设施

1、餐厨垃圾应用专用垃圾桶分类收集且标识清楚 0.5 —

2、餐厨垃圾应交于政府指定的具有收运资质的单位

处理并保留记录
0.5 —

2.1.10 监控设施

1、监控区域需包括粗加工区、烹饪区、专间、专用

操作区域、餐饮具清洗消毒区
0.5 —

2、画面需清晰，保存至少近7天的监控视频 0.5 —

2.1.11 仓库管理

1、各类食材需分区摆放整齐，现场查看是否存在过

期物品
0.25 —

2、所有食品原料和非食品须离墙离地10 cm摆放，

食品原料与非食品应分离存放，清洁剂、消毒剂等

化学用品应分隔存放

0.25 —

3、散装原料须标示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期等

信息，已开封原材料须密封保存
0.25 —

4、温湿度须符合要求（温度低于30 ℃，湿度在40%～

70%之间）并记录
0.2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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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内容（续）

序号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备注

2.1.12 更衣室

1、拥有独立更衣室，且保持清洁 0.5 —

2、更衣室配备有足够数量的更衣设施如更衣柜、

挂钩、衣架等，个人衣物需摆放整齐，不应存放

其他杂物

0.5 —

2.1.13 卫生间

1、卫生间应干净整洁、无异味 0.25 —

2、卫生间门口应配备洗手设施和消毒设施 0.25 —

3、卫生间不应设置在食品处理区内,出入口不应

与食品处理区直接连通,不宜直对就餐区
0.25 —

4、排污管道应与食品处理区排水管道分开设置,

并设有防臭气水封。排污口应位于餐饮服务场所

外

0.25 —

2.1.14 隔油池
符合《深圳市非工业排水预处理设施设置及运维

管理指引》第6章餐饮场所要求
1 —

2、就餐区

2.2.1 面积 就餐区面积能与就餐人数相匹配 0.5 —

2.2.2 地面 就餐区地面应进行硬化处理、无积水且干净整洁 0.5 —

2.2.3 基础设施

1、就餐区配备有良好的通风系统及采光照明设

施，确保就餐区域空气流通
0.25 —

2、配备有与就餐人数相适应的桌凳 0.25 —

2.2.4 洗手设施 配备洗手设施、洗手液、干手设施、消毒设施 0.5 —

2.2.5
餐具清洗及回收

设施

应配备餐具清洗及回收设施，并每日回收清洗和

消毒
0.5 —

2.2.6 娱乐设施 宜配备相关娱乐设施 0.5 —

3、食品处理区

2.3.1 布局、场所设置

1、食品处理区应设置在室内，按照原料进入、原

料加工、半成品加工、成品供应的流程合理布局
0.5 —

2、设置专用的粗加工、烹饪、餐用具清洗消毒的

场所，并应设置原料和（或）半成品贮存、切配

及备餐的场所

0.5 —

2.3.2 物品摆放

1、原料盛装容器不应直接放置在地面上或者接触

不洁物
0.5 —

2、清洗、切配后的产品应防污染存放 0.5 —

2.3.3 工器具、工作台

1、使用前或使用后应清洗消毒，无臭味、异味、

不洁等现象
0.5 —

2、清洗、切配时蔬菜、肉类（生、熟）应分区 0.5 —

2.3.4 砧板、刀具管理

1、生、熟、蔬菜用的砧板应分开并有明显标识区

分
0.5 —

2、砧板、刀具应定期消毒，不使用的刀具应及时

处理或上锁
0.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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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内容（续）

序号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备注

2.3.5 清洗池
清洗池至少分蔬菜、肉类、水产品清洗区，并标

识清楚
1 —

2.3.6

油烟机、排风机、

加热设备、冷冻设

备

1、油烟机需请具有资质单位定期清洗并记录（每

季度一次）
0.2 —

2、现场查看各项指示灯、电源线、电器接点是

否完好正常运行
0.2 —

3、各设备运行无噪声和异响 0.2 —

4、冷库门闭合良好，温度显示正常，门口应配

备防寒大衣
0.2 —

5、现场查看各设备卫生情况 0.2 —

2.3.7 餐具消毒

1、餐具清洗后需放消毒柜进行消毒 0.5 —

2、消毒温度、时间须符合要求（不锈钢餐具消

毒温度120 ℃以上，时间10 min以上）并记录
0.5 —

2.3.8
备餐间、专间、专

用操作区
应符合DB4403/T 504要求 1 —

2.3.9
食品储存场所与

设施

1、储存应符合GB 31654相关规定 0.25 —

2、当餐剩余饭菜需再次售卖应密封放入冰箱冷

藏
0.25 —

3、放于冷藏、冷冻柜内的食品需生熟分开，半

成品、成品需密封保存并标识清楚
0.25 —

4、冷藏、冷冻柜温度需符合食品贮藏要求：冷

藏柜温度要求：0 ℃～8 ℃。冷冻柜温度要求：

-12 ℃以下

0.25 —

2.3.10 设备工具和容器

1、各类食品加工设备需定期按照说明书进行保

养和清洁
0.25 —

2、绞肉机等危险器械应配备辅助操作器具，确

保防护装置完好
0.25 —

3、各类加工设备旁需张贴操作规程和警示标识 0.25 —

4、接触食品的工具、容器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不应使用木质材料
0.25 —

4、配餐间

2.4.1 场所要求

应设置有独立的打包区，区域内有紫外线消毒

灯、使用专用的工具、容器、设备，并有明显标

识

2 —

2.4.2 卫生要求 应确保配送区环境清洁 1 —

三、生产管理

1、食品安全与管理

3.1.1 检验检测
配备农残检测设备及检测人员，具备蔬果农残自

检能力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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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评价内容（续）

序号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备注

3.1.2 清洗消毒

1、洗涤剂应符合GB 14930.1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和要求的有关规定
0.5 —

2、消毒温度、时间等应满足GB 14934的要求 0.5 —

3、配备餐饮具、用具洗消和保洁设备且运转正常 0.5 —

4、餐具、食品用工具及盛放直接入口食品的容器

均经有效消毒
0.5 —

3.1.3 留样

1、每餐次提供的食品应留样 0.5 —

2、应将留样食品按照品种分别盛放于清洗消毒后

的专用密闭容器内，在专用冷藏设备中冷藏存放

48 h以上

0.5 —

3、每个品种留样量应能满足检验检测需要，且不

少于125 g
0.5 —

4、留样样品应标注名称、时间（月、日、时），

或者标注与留样记录相对应的标识
0.5 —

3.1.4 废弃物管理

1、餐厨废弃物管理应符合GB 31654的相关规定 1 —

2、配备专门的垃圾存放设施，按要求分类存放，

废弃物存放容器密闭或带盖并及时清理，做到日

产日清

1 —

3.1.5 有害物防治

1、现场查看无鼠迹、鼠粪、蟑螂、苍蝇、蛛网等 1 —

2、应使用政府主管部门许可的合格药物，每周进

行一次四害消杀，并有相关记录
1 —

3.1.6
食品添加剂使用及

管理

1、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 1 —

2、食品添加剂无超范围、超限量使用，使用时有

称量、登记并有专人专柜上锁存放
1 —

3.1.7 可追溯
应建立全过程可追溯制度，记录和文件管理宜采

用信息化等技术手段，并符合GB 31654的规定
1 —

2、厨房操作规范

3.2.1 晨检记录 工作人员每日晨检并有记录 1 —

3.2.2 操作规范

1、人员接触不洁物后应洗手消毒 0.25

2、食品加工操作时生熟应分区，器具应分开使用，

包含但不限于刀具、砧板、容器等
0.25

3、从事非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工作的人员，应佩

戴一次性手套
0.25

4、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食品的物品或者从

事与食品加工无关的其他活动后，再次从事接触

食品、食品容器、工具、设备等与餐饮服务相关

的活动前应重新洗手，从事接触直接入口食品工

作的还应重新消毒手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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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内容（续）

序号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备注

3、出品与营养（不同工种不同要求）

3.3.1 菜品质量

1、菜品烹饪加工要求应符合DB4403/T 504 0.25

2、菜品无异物、无异味、无霉变等 0.25

3、菜品需要烧熟煮透，每餐次进行试吃及中心温

度需在70 ℃以上，有相关记录
0.25

4、食材荤素搭配合理 0.25

3.3.2 烹饪工艺

1、早餐应包含谷薯类（粥、饼）、蛋白质（蛋、

豆制品）、少量蔬菜或水果
0.25

2、午晚餐菜品应含有辣菜与不辣菜品 0.25

3、午晚餐菜品应荤素搭配合理，有大荤、串荤、

素菜选择，荤菜类每周菜单与上周菜单菜品重复率

不超过50%

0.25

4、早餐出品不少于8道，午晚餐出品不少于6道 0.25

3.3.3 菜谱管理

1、制定每周菜谱：应根据员工的口味和饮食习惯，

结合营养学原理，制定每周的菜谱
0.25

2、每日菜谱差异化：每日菜谱应在保持营养均衡

的基础上，尽量做到多样化，避免重复
0.25

3、特殊饮食需求考虑：应了解并记录员工的特殊

饮食需求，并在菜谱中做出相应的安排
0.25

4、反馈与调整：应建立反馈机制，及时收集员工

对菜谱的意见和建议
0.25

3.3.4 营养健康

1、早餐出品含有粗粮、蛋类、粉面类、粥类、中

点类
1

2、午晚餐含有大荤、串荤、素菜类菜品，营养均

衡
1

四、配送管理

1、包装要求

4.1.1
包装材料与包装要

求

1、配送的食品应有包装，包装应完整、清洁，防

止交叉污染；或者盛装在密闭容器中，食品容器的

内部结构应便于清洁

0.6

2、配送前应对配送工具和盛装食品的容器（一次

性容器除外）进行清洁，接触直接入口食品的还应

消毒，防止食品受到污染

0.6

3、食品配送过程的温度等条件应符合食品安全要

求
0.6

4、食品成品不应与原料、半成品或其他物品同车

运输
0.6

5、设备器具与包装材料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

和规定，并要求提供第三方检测报告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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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内容（续）

序号 三级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得分 评分备注

4.1.2 标签和标识

1、分装后应在盛装食品的运输包装（箱体或饭盒

等容器）的显著位置粘贴食品标签，并标明食品名

称、制作单位名称、制作时间（冷链为生产时间和

复热时间）、食用时限、食用方法等信息

1

2、宜参照GB 28050的规定对餐饮食品进行营养标

示
1

3、应重视特殊群体（长者、孕产妇等），宜参照

GB 7718提供致敏原的识别提示
1

4.1.3 可回收性
采用可回收或可降解的包装材料，不使用一次性筷

子、勺子
2

2、贮存要求

4.2.1 新鲜度
确保食材的新鲜度，食品中心温度在4 h食用期限

内保持在60 ℃以上
1

4.2.2 贮存环境 存储环境干净卫生无污染，应具有保温措施 2

3、保温要求

4.3.1 热链/冷链工艺

应配备符合条件的冷藏或加热保温设备或装置，使

运输过程中食品的中心温度保持在60 ℃以上或

8 ℃以下

2

4、配送驻点选址

4.4.1 周边环境

周边环境干净卫生，应与有毒、有害场所及其他污

染源保持25 m以上的有效距离，保证不受污染源污

染

1

4.4.2 配送半径 配送半径应确保加工后2 h内完成配送 1

五、企业荣誉及创新

5.1 荣誉奖项

1、获得国家级主管部门（或国家级协会）颁发的

荣誉证书或奖项
1.5

每有一项奖项得0.5分，满分

1.5分

2、获得省/市级（或省/市级协会）颁发的荣誉证

书或奖项
1.5

每有一项奖项得 0.5 分，满

分 1.5 分

5.2 绿色管理
配送服务过程采用绿色管理，获得绿色供应链管理

体系认证证书
0.5

5.3 智慧应用
采用数字化管理系统对配送、食品安全、追溯进行

管理
0.5

5.4 粤菜师傅培训基地
申请机构管辖范围内有项目取得粤菜师傅培训基

地认证
0.5

5.5
食品安全实操培训

基地

申请机构管辖范围内有项目取得餐饮服务食品安

全实操培训基地认证
0.5

总得分

评价人员签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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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评价结论表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的评价结论表如表B.1所示。

表B.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结论表

申请机构 负责人 职务

评价时间 最终得分

评价等级

评价组人员名单

专家组 姓名 单位名称 职称/职务 电话 签字

组长

小组成员

建议改进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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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评价申请表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申请表，如图C.1所示。

图 C.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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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1 工地团餐生产与配送服务评价申请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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